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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據藝術教育法、藝術教育法施行細則、國民教育法、國

民教育法施行細則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成績評量準則為提升本

校學生專業水準，輔導學生適性發展，並提供資賦優異學生一貫

制之專業藝術教育課程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凡本校國小部及國中部各科應屆畢業生，得參加由學校辦理之升

部評鑑。就學生各項學、術科表現、體能狀況、學習態度、專業

潛能等各方面予以審查、評鑑，合格者始得升級本校國中部或高

職部繼續就讀，不合格者由學校輔導轉學。 

三、為辦理學生升部評鑑，得分系成立學生升部評鑑委員會，並訂定相

關辦法提報校務會議通過。 

四、升部評鑑委員會係由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系主任、諮

商輔導組組長及生活輔導組長為當然委員外，每系得聘請主要專業

科目教師、導師及校外具公信力之專業人士代表等若干人組成。由

校長擔任主席、教務長為召集人，系主任為副召集人，並由各系遴

選一人為執行秘書，負責評鑑作業之執行。委員中如有三等親以內之

親屬參與被評鑑者，應主動迴避；延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者，

得依規定支領評審費用。 

五、本校國小部及國中部學生通過升部評鑑者，由教務處造具學生

直升名冊，陳報教育部備查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報教育部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